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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中材

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节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的规定，就中材节能拟采取

BOOT 方式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877，以下简称“天山股

份”）全资子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吐鲁番天山”）30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克州天山”）5000t/d 熟

料水泥生产线、若羌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若羌天山”）3000t/d 熟料

水泥生产线，全资子公司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库车天山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库车天山”）50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以及其控股

子公司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富蕴天山”）30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分别配套建设 6MW、9MW、6MW、9MW、

6MW 余热电站项目（以下简称“新疆天山五项目”）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材节能拟以 BOOT 模式（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设－拥有－运营

－移交），由公司作为出资方投资完成工程建设，有权控制工程设施并在运营期内进

行运营，最后移交给业主的工程业务模式）为新疆天山五项目建设余热电站，总装

机容量为 36MW，预计投资总额不超过 3.06011 亿元，五个项目合同工期均为 11

个月（不含不可抗力及冬季不能施工等非公司原因而导致停工的时间）。 

中材节能与天山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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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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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若羌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大河沿镇新编 30 区大河

沿镇天山北路西侧 
阿图什市重工业园区一区 新疆巴州若羌县循环生态重工业园区内 

主要办公地点 吐鲁番市经济开发区大河沿镇 阿图什市重工业园区一区 巴州若羌县循环生态重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王鲁岩 杨兆琪 杨培泉 
注册资本 22500 万元 5000 万元 17000 万元 
主营业务 水泥生产与销售 水泥生产与销售 水泥生产与销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拥有一条 3000T/D 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拥有一条 5000T/D 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拥有一条 3000T/D 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资产总额 73,871.95 70,486.19 20,661.00 
资产净额 24,278.05 5,000.00 16,872.83 
营业收入 29,129.02 - - 

最近一年

主要财务

指标（万

元） 净利润 748.99 - 0.11 
    
关联方名称 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库车县北郊新村 290 号 富蕴县城南工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点 库车县北郊新村 290 号 富蕴县城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杨兆琪 徐克瑞  
注册资本 27100 万元 16000 万元  
主营业务 水泥生产与销售 水泥生产与销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拥有一条 5000T/D 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拥有一条 3000T/D 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资产总额 77,743.18 37,324.81  
资产净额 21,829.20 16,000.00  
营业收入 11,967.22 -  

最近一年

主要财务

指标（万

元） 净利润 -5,12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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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情况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若羌天山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为天山股份1下属全资子公司，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天山股份全

资子公司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为天山股份控股子公司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天山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股份”）、持

有天山股份 35.49%的股份；中材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中材股份 41.84%的股份；因此，中材节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

团有限公司通过中材股份控制天山股份，中材节能与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若羌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构成同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中材节能已与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公司签署了关联交易合同，

具体如下： 

1、合同主体 

甲方：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若羌天山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交易价格 

甲方基于余热电站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的成熟经验，通过 BOOT 模式对吐鲁

番天山等 5 个水泥企业生产线进行余热电站系统投资，根据合同约定的运营期间余

热电站系统利用余热所发的电量以收取电费的形式实现收益。为了便于管理，甲方

在 BOOT 项目所在地设立全资子公司，以注册资本和委托贷款等方式向子公司投入

项目资金，并由子公司具体负责余热电站投资项目合同的执行、现场运营的监管以

及余热发电所供电费的回收。乙方可在电站运营期间获得优惠电价和电站运营经验，

                                                 
1 天山股份于 1999 年 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0877”），其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

88,010.1259 万元，注册地址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泥厂街 242 号，主要办公地址为乌鲁木齐市河

北东路 1256 号天合大厦，法定代表人为张丽荣，主营业务为水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商品混凝土的生产与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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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运营期结束后以约定回购价格获得甲方设立的 BOOT 项目子公司股权以获得

余热电站系统，而甲方则可在运营期内获得中长期的稳定投资回报。具体约定如下： 

序

号 合同对方 装机规模 
（MW） 

预计投资额 
（万元） 约定供电价格 

投资 
回收期 
（年） 

回收期满后 
回购价格（万元，

含所得税） 

1 

吐鲁番天

山水泥有

限责任公

司 

6 4500.00 

P=P0+（Pn- P0）*0.5 元/千瓦时（含税，合作期内P
小于P0时，按P0结算），其中P0为合同签订时吐鲁

番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税、不含基本

容量费和基金，此电价为合作期内最低电价）P0 
=0.384 元/kWh； 
Pn 为第 n 年吐鲁番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

（含税、不含基本容量费和基金）。 

10 2500 

2 
克州天山

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9 7500.02 

P=P0+（Pn- P0）*0.5 元/千瓦时（含税，合作期内P
小于P0时，按P0结算），其中P0为合同签订时克州

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税、不含基本容

量费和基金，此电价为合作期内最低电价）P0 =0.363
元/kWh； 
Pn为第n年克州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

税、不含基本容量费和基金）。 

10 3930 

3 
若羌天山

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6 5000.86 

P=P0+（Pn- P0）*0.5 元/千瓦时（含税，合作期内P
小于P0时，按P0结算），其中P0为合同签订时若羌

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税、不含基本容

量费和基金，此电价为合作期内最低电价）P0 =0.46
元/kWh； 
Pn为第n年若羌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

税、不含基本容量费和基金）。 

10 2700 

4 
库车天山

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9 9300.21 

P=P0+（Pn- P0）*0.5 元/千瓦时（含税，合作期内P
小于P0时，按P0结算），其中P0为合同签订时库车

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税、不含基本容

量费和基金，此电价为合作期内最低电价）P0 =0.49
元/kWh； 
Pn为第n年库车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

税、不含基本容量费和基金）。 

10 5000 

5 
富蕴天山

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6 4300.01 

P=P0+（Pn- P0）*0.5 元/千瓦时（含税，合作期内P
小于P0时，按P0结算），其中P0为合同签订时富蕴

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税、不含基本容

量费和基金，此电价为合作期内最低电价）P0 =0.455
元/kWh； 
Pn为第n年富蕴天山从电力公司购电的平均电价（含

税、不含基本容量费和基金）。 

10 2100 

3、项目范围：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上述五个公司余热发电项目的

建筑工程、设备及安装材料供货和安装工程，以及保证发电系统良好运行所需的工

程设计、建设、运行、技术服务和调试运营管理等。  

4、项目总投资：对上述五个项目合计投资为 30,601.1 万元。 

5、项目期限：分为建设期和运营期 

（1）建设期：自乙方提供满足设计所需的技术资料起，甲方在 45 天内完成基

本设计并提交乙方及有关部门评审，评审通过后，在乙方提供具备开工条件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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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开始计算建设期，上述五个项目建设期均为 11 个月（不含冬季停工和不可

抗力造成的停工期）。 

（2）运营期：项目运营期的起始日为项目并网发电之日，电站并网发电后视

为建设期结束，开始进入运营期，合作期为 10 年。合作期结束且双方履行完合同

规定的各项义务之后，甲方将对应项目子公司的股权按合同约定转让给乙方。 

6、项目的支付结算方式 

（1）在运营期内，甲方向乙方提供余热电站所发电能，乙方以当地大工业电

价回购供电量，此电价随每年乙方向电网公司购电价格的变化而改变。 

（2）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电费后，甲方将开具当期同等金额17%的增值税

发票给乙方。 

（3）运营期内，乙方有权在无违约、无欠费的条件下在约定回购时段收购甲

方所拥有的对应余热发电项目子公司的全部股权。乙方须提前3个月以书面方式正

式向甲方提出。甲方应在乙方提出书面回购方案的约定时间内，结清甲方所拥有的

对应余热发电项目子公司之所有债权债务，双方按照回购方案和合同约定办理电站

的移交手续，乙方在约定的回购日向甲方全额支付回购款并承担除所得税之外的其

他税费。 

（4）项目测算中符合优惠政策条件而取得的优惠收入（其中，库车天山、若

羌天山与吐鲁番天山项目均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减按90%计入收入”、“到

2020年12月31日之前的所得税税率按照15%征收”这三项优惠条件；富蕴天山与克

州天山项目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减按90%计入收入”、“到2020年12月31

日之前的所得税税率按照15%征收”和“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条件）计入甲方

预期收益中，由甲方单独享有，办理上述优惠政策所涉及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

有义务全力协助办理，如果上述优惠收入不能在电站发电之日后合理期（合理期是

指不影响纳税实质的期限内）办理成功，乙方在回购电站或合作期结束前的一个月

内按上述优惠政策涉及金额向甲方补足，乙方弥补的税项优惠所涉及收入及利润总

额等以双方约定最低供电量对应的收入及利润为限，即“增值税即征即退”、“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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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90%计入收入”按约定的最低供电量及供电价格确定收入，“到2020年12月31

日之前的所得税税率按照15%征收”和“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亦是指上述收入所对

应的所得税；如果未能在合理期内办理是因甲方原因造成的，则损失由甲方自行承

担。其它利用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的优惠政策所获得的收益，在负责办理方扣除前

期办理费用后，由甲、乙双方各半分享。 

（5）在每个运营年度内若因乙方水泥窑运转率和烟气参数高于设定值，甲方

电站所供电量超出双方约定的供电量时，双方各按 50%分享电站超供电量，分享额

为（余热电站年实际供电量-表中当年约定供电量）×P×50%。若因乙方原因如水泥

窑废气参数没有达到约定指标或者水泥窑实际运转率低于约定运转率，致使甲方电

站所供电总量达不到双方约定的供电总量时，乙方在回购电站或合作期结束时补齐

因供电量不足而使甲方减少的收入，即乙方在回购电站或合作期结束前的一个月内

向甲方支付该部分少供电收入，年度少供电收入为（约定年度供电量-约定年平均供

电功率×窑实际年运转小时×0.95）×P。 

7、其他：为了明确协议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职责划分，合同双方将另行签订

《合作约定书》，对合作过程中电站用地、余热供气、供水消防、排污排放、并网供

电、工程建设调试、电站运营等涉及双方职责和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各类技术参数、

管理指标做进一步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厂家、最大的油井

水泥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特种水泥生产基地，以生产、销售、研发“天山”牌通

用、特种水泥为主，具有较强的地区品牌优势，综合实力较强。中材节能与其所属

的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若羌天山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BOOT 项

目合同，可充分利用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品牌优势，提升西北地区水

泥余热发电市场的竞争力，还可以利用天山股份对其所属水泥企业良好的管理，保

证水泥生产线的正常稳定运营，从而保证项目投资的如期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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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天山股份采取邀请议标的形式，邀请中材节能、杭州中科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参与投标。业主方经过对投标企业的施工技术方案、资质

等因素的综合评比以及对实际BOOT模式业绩的了解等，确定中材节能为中标单位，

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并通过投议标的方式确定，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

公司独立性的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中材节能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

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独立董事闫荣城未出席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立董事

代为表决。由于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7 名董事中有 5 名为关联董事，导致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仅为 2 人、已不足 3 人，根据有关规定，中材节能第二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将《关于以 BOOT 模式投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吐

鲁番天山等 5 个子公司建设余热电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中材节能独立董事张圣怀、章华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召开前对本次关联

交易的有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的意见如下（独立董事闫荣城未出席会议，也未委

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表决）： 

“一、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

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二、由于公司独立董事闫荣城未出席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表决，

导致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出席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仅

为 2 人、已不足 3 人，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应直接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中材节能独立董事张圣怀、章华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

下（独立董事闫荣城未出席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表决）： 

“我们认为，公司拟以 BOOT 方式为关联方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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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若羌天山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其全资子公司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库

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控股子公司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富

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 5 家公司建设水泥余热发电工程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开拓工程投资业务领域并获得运营期内的稳定投资回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上述交易价格以市场定价为依据，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中材节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以 BOOT 模式投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所属吐鲁番天山等 5 个子公司建设余热电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以BOOT模式投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吐鲁番天山等5个子

公司建设余热电站，是公司正常开展投资业务的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

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市场为依据，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没有违

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4、本次关联交易尚须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中材节能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中材节能拟采取 BOOT 方式为关联方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水泥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已经中材节能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了核查、发表了核查意见；

由于中材节能独立董事闫荣城未出席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立

董事代为表决，导致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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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已不足 3 人，根据有关规定，中材节能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将《关

于以BOOT模式投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吐鲁番天山等5个子公司建设

余热电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有关制度的规定； 

2、根据中材节能提供的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企业的余热发电

BOOT 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材节能拟采取 BOOT 方式为关联方新疆天山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水泥余热发电工程

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投资运营期内中材节能可以获得稳定的

投资回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中材节能拟采取 BOOT 方式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水泥余热发电工程项目的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